
8深度观察 2026年4月10日 星期五
责编：曹磊 美编：徐文涛 校对：许斯琦

商业贷款转成住房公积金贷款后，还款金额总共节省近两万元。这是甘肃省平凉市的曹明(化名)真切感受到的实惠。
这种实惠，来自曹明在2025年4月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在当地开户缴存公积金——平凉市成为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

公积金制度第三批试点城市之一。
自2021年1月，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批复，广东省深圳市等成为全国首批六个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

工作的城市以来，我国正在稳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范围。根据《全国住房公积金2024年年度报告》，截
至2024年年末，36个试点城市累计超过100万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其中24万人已使用住房公积金租房或购房。

灵活就业人员该如何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如何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惠及更多灵活就业人员？如何完善配套制度，让
其享受到更多安居保障红利？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无工作单位
也能开户缴存住房公积金

记者陈磊见习记者张嘉幸

专家：完善立法将灵活就业群体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

近年来，曹明一直在陕西省某市打零
工。靠着年轻肯干，他省吃俭用好几年，凑足
了首付款回到平凉市购买了一套小两居，办
理的是商业贷款，每月还款两千多元。

这笔钱对于以打零工为谋生手段的曹明
来说“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他既要还房
贷，又要养家，不敢乱花一分钱。

2025年4月，他偶然从朋友处得知，灵活
就业人员在平凉能够开户缴存住房公积金，
还能办理“商转公”业务。

曹明进一步了解得知，原来，平凉市此前
已在探索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住房公积金覆
盖范围。自 2024 年 4 月 1 日起，平凉市辖区
内年满16周岁且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灵
活就业人员，可以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2024
年11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全国灵活就业
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第三批试点城市名
单，平凉市名列其中。

曹明到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咨询办
理事宜。他得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
积金制度，只需提供身份证原件，到当地住
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签订《平凉市灵活就业人
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协议》，即可开立个
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缴存基数为其上一年
度月平均收入。工作人员耐心地给他讲解
具体政策，帮他以灵活就业身份开户、缴纳
住房公积金。

连续缴纳半年住房公积金之后，曹明获
得了申请贷款资格。今年1月，他再次赶到当
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在工作人员的指引

下，提交了“商转公”相关材料，将原先的商业
贷款顺利转成住房公积金贷款。

“公积金贷款利率要低于商业贷款，与之
前相比，我每个月能少还近100元贷款，对我
来说已经很好了！”曹明拿着办理成功的单
据，脸上露出了笑容。

享受住房公积金实惠的还有山东省德州
市的张先生。张先生在德州市区从事外卖配
送工作，经常早上5点多起床接单，一天最多
送过近百单外卖。2024年11月，德州获批全
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公积金制度试点城市。
2025年夏天，在得知自己作为灵活就业者可
以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后，他登录德州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依次填写个人信息、确
定缴存频次与缴存金额、签订缴存使用协议，
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
出台相关政策，强化对灵活就业群体的住房
保障。比如，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布实
施《自治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
度政策指引（试行）》，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
进一步扩大，个体户、外卖员、新业态从业者
等灵活就业的各类劳动者都可以申请参加住
房公积金制度，并且在自治区开立个人账户
不再受户籍地、参保地等限制。2025年4月1
日，河北省衡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制定
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
实施细则》正式实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
公积金制度后，享受租住保障性住房押金和
租金减免。

切实享受政策红利

漫画/李晓军

缴存主体范围仍存局限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住房公积

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
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
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
体(以下统称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
住房储金。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
级研究员秦虹告诉记者，住房公积金制度建
立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要覆盖城镇
在岗职工。

这意味着，如果劳动者没有工作单位，一
般无法直接缴存住房公积金。

2021 年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部 同 意 在 重
庆、成都、广州、深圳、苏州、常州 6 个城市
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
点工作，引导和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
房 公 积 金 制 度 ，并 享 受 相 应 的 权 益 。 到
2024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试点城市范围
扩大到 36 个。

秦虹分析认为，随着灵活就业群体规模
扩大，越来越多的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
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被纳入保障体系，有
效破解灵活就业人员住房金融支持不足的问

题，使制度覆盖范围从传统就业群体，拓展至
更广泛的住房需求群体。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法
学会不动产法研究会负责人尹飞向记者介
绍，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住房保障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就业形态大量涌
现，灵活就业、非全日制就业群体的住房保
障问题备受社会关注，满足他们的住房需
求，成为住房公积金制度开展试点探索的
重要时代背景。

“现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缴存主
体上存在明显局限，制度覆盖对象长期以单
位在职职工为主，大量灵活就业与非全日制
从业人员尚未被纳入法定保障范围。”尹飞指
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城镇就
业人员4.73亿人，根据《全国住房公积金2024
年年度报告》，2024 年住房公积金实缴人数
1.76亿人，说明制度覆盖面偏低。

在他看来，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
围，既是落实中央相关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
补齐新就业形态群体保障短板、完善住房保
障体系的关键举措，多地试点正是基于这一
现实需求推进。

依法拓展制度覆盖范围
在受访专家看来，尽管住房公积金制度

运行成效显著，但制度覆盖仍存在短板，需要
依法完善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以全面覆盖灵
活就业群体。

秦虹的建议是，随着住房发展和城镇化
迈入新阶段，住房公积金制度需在现有基础
上，适配“住有所居、住有宜居”的民生目标。
在具体改革举措上，应该依法拓展覆盖范围，
打破传统边界，扩大适用人群与场景的覆盖
面；丰富缴纳维度，推行弹性缴费机制，确立
多缴、少缴的灵活标准。

“亟须通过立法保障扩大制度覆盖面。
在法律保障下，同步扩大制度覆盖，充分将灵
活就业人员、平台经济参与者、个体工商户等
纳入保障范围，按照‘普惠自愿、权责对等’原
则，实施差异化缴存比例，允许在规定上下限
范围内自主确定缴存额，推广按月、按季、按

年等灵活缴存方式，探索产品化缴存模式，满
足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的需求。”秦虹说。

秦虹认为，在配套制度的完善方面，应建
立“中断—接续”机制，允许因失业、创业等原
因暂停缴存，并在重新就业后无缝接续，避免

“断缴即失效”的情况发生。完善特殊群体支
持政策，对农村转移人口、低收入职工等群
体，实行低门槛缴存、差异化贷款额度政策，
增强政策吸引力。

在尹飞看来，应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配套
制度设计。保持公积金存款利率优势，使其高
于普通定期存款，为缴存人提供稳健收益；强
化住房消费支持，加大对租房、购房的保障力
度，畅通不同就业状态下公积金权益接续；凸
显公积金低息贷款优势，在市场化贷款利率下
行过程中，保持公积金贷款利率相对优惠，切
实降低中低收入群体住房融资成本。

（来源：法治日报）


